
本 公 布 仅 供 参 考 之 用 ， 并 非 收 购 、 购 买 或 认 购 证 券 之 邀 请 或 建 议 。

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 司 对 本 公 布 之 内 容 概 不 负 责 ， 对 其 准 确 性 或 完 整 性 
亦 不 发 表 任 何 声 明 ， 并 明 确 表 示 概 不 就 因 本 公 布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内 容 而 产 生 或 因 倚 赖 该 等 内 容 而 引 
致 之 任 何 损 失 承 担 任 何 责 任 。

iSteelAsia.com Limited

 
（ 于 百 慕 达 注 册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）

以 配 售 方 式
在 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
创 业 板 市 场 上 市

配 售 股 份 数 目 ： 100,000,000 股 新 股

（ 视 乎 超 额 分 配 权 而 定 ）

发 行 价 ： 每 股 配 售 股 份 1.08港 元

面 值 ： 每 股 0.10港 元

股 份 代 号 ： 8080 

全 球 协 调 人 、 配 售 经 办 人 及 保 荐 人

牵 头 经 办 人

副 经 办 人

荷 银 浩 威 · 洛 希 尔 亚 洲 乾 昌 证 券 有 限 公 司

CLSA 新 兴 市 场 佳 活 宾 信 有 限 公 司

所 罗 门 美 邦

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创 业 板 证 券 上 市 规 则 规 定 之 上 市 文 件 副 本 可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星 期 
一 起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星 期 四 止 （ 包 括 该 日 ） 之 一 般 办 公 时 间 于 法 国 国 家 巴 黎 百 富 勤 融 资 有 
限 公 司 索 取 （ 仅 供 参 考 ） ， 地 址 为 香 港 中 环 皇 后 大 道 中 16-18号 新 世 界 大 厦 23楼 。

配 售 股 份 之 申 请 仅 会 按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刊 发 之 上 市 文 件 予 以 考 虑 。



本 公 司 将 向 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提 交 申 请 ， 申 请 批 准 上 市 文 件 所 述 已 发 行 及 将 予 发 行 之 亚 洲 钢 
铁 电 子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每 股 面 值 0.10港 元 之 普 通 股 上 市 及 买 卖 。 该 等 股 份 预 期 于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二 
十 日 星 期 四 于 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创 业 板 开 始 买 卖 。

售 股 章 程 于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下 午 登 记 。 保 荐 人 对 可 能 引 致 之 任 何 混 乱 谨 以 致 歉 。 

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十 四 日

本 公 布 及 售 股 章 程 之 副 本 将 在 创 业 板 网 站 自 其 张 贴 之 日 起 计 张 贴 七 日 。

* 仅 供 识 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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